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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黃品尊
聯絡電話：08-7320415#3619
電子信箱：a330167@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立明正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1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管字第114023895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376530000A114023895300-1.docx、376530000A114023895300-2.docx、

376530000A114023895300-3.docx、376530000A114023895300-4.pdf、
376530000A114023895300-5.pdf、376530000A114023895300-6.pdf)

主旨：有關114學年度第1學期本縣立高中暨國民中小學「軍公教

遺族暨身心功能障礙榮軍子女就學費用優待」申請補助

案，請依說明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屏東縣立高中暨國民中小學辦理軍公教遺族、身心

功能障礙榮軍子女就學費用優待注意事項」辦理。

二、為維護學生及家長之權益，請學校轉知符合資格學生提出

申請，並請詳加調查資格或直接與家長聯繫，以協助提

報。

三、新案申請對象為「新(轉)入學之學生、新發生之軍公教遺

族或身心功能障礙榮軍子女」，應另檢附資料如下：

(一)新案申請書一式2份。

(二)撫卹證件影本：依個案情況提供，可為撫卹令(公文)、

卹亡給與令、撫卹金分領證書、年撫卹金證書、撫卹金

證書或傷殘撫恤令。

(三)申請身心功能障礙榮軍子女就學費用優待者，須另提供

檔　　號:
保存年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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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口名簿或退役令影本資料。

(四)前述相關資料，請先掃描成PDF檔並於114年9月30日前

Email至承辦人信箱(a330167@oa.pthg.gov.tw)進行初

審，確認無誤後再併同其他舊案檢送相關資料。

(五)為免信件接收失敗影響學生權益之情事，請各校承辦務

必於送出Email後約5至10分鐘，致電本案承辦人確認收

件情形。

(六)新案申請注意事項：

１、報本府審核之證件，一律使用影本，惟學校應就正本

查驗後，於影本註明「影本與正本相符」字樣戳章，

並加蓋查驗人職名章，以昭負責。

２、請學校依資料確實審核「功勛類別」及「補助類別」

(全公費、半公費、學雜費補助)，資料審核相關問題

請逕洽本案承辦人。

四、其他注意事項：

(一)學雜費及書籍費若已減免或免繳者，不得再請領本補助

之該項費用。軍公教遺族、身心功能障礙榮軍子女同時

符合此一優待及政府其他教育補助優待之規定者，僅能

擇一申請不得重複。

(二)軍公教遺族學生之父母之ㄧ為現任軍、公、教人員，如

擇領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者，學校承辦人員需審查申領

學生父母服務單位出具未領子女教育補助費之證明書，

以免重複領取。

(三)軍公教遺族子女經核定公費後，因故輟學離校，已發之

制服費、書籍費不予回收，主食費、副食費發至該生離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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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當月止。

五、請以A4格式造冊，填妥優待名冊、印領清冊正本一式3份

(私立學校需另附學生印領清冊)，並加蓋學校關防；於114

年9月30日前2份寄送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申請，信封上

請註明「OO學校申請114-1軍公教遺族暨身心功能障礙榮軍

子女就學費用」，1份留校備查。

六、若各校承辦人無法取得申請文件可編輯檔，亦可至

https://reurl.cc/rY0qrO下載使用。

七、檢附「新案申請書」、「優待名冊及印領清冊」、「辦理

注意事項」、「本案作業流程圖」及「本案作業錯誤態樣 

」各1份。

正本：本縣各高國中、本縣各國小、高鳳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崇華國民小學
副本：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52











屏東縣立高中暨國民中小學辦理軍公教遺族、身心功能障礙榮軍子女就學費用優待注意事項 
                                                       屏府教課字第 10376863600 號函修正公佈第一、五條並增列第三條第三項條文 

 
一、屏東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本縣立高中暨公、私立國民中小學校軍公教遺族、身心功能障礙榮軍子女就學費用優待事宜，特訂

定本注意事項。 

二、就學費用優待條件與內容： 

  （一）全公費：因公死亡，在撫卹期間內之軍公教遺族子女或無子女者之同胞弟妺。 

  （二）半公費： 

1. 因病或意外死亡，在撫卹期間內之軍公教遺族子女或無子女者之同胞弟妹。 

2. 身心功能障礙榮軍子女。 

  （三）減免學雜費： 

1. 軍公教人員死亡，領受一次撫卹金及撫卹期滿之子女或無子女者之同胞弟妹。 

2. 台籍滯留大陸國軍人員子女。 

三、上、下學期公費發給項目及標準： 

（一）上學期公費發給項目及標準： 

 

核准待遇 全公費核准有案者 全公費新案申請者 半公費核准有案者 半公費新案申請者 身心功能障礙榮軍子

女者 

制服費 1,500 元 1,500 元 750 元 750 元 750 元 

書籍費 800 元 800 元 400 元 400 元 400 元 

副食費 19,600 元 14,000 元 9,800 元 7,000 元 9,800 元（舊案） 

7,000 元（新案） 

主食米 軍：4,571 元 

公教：2,107 元 

軍：3,265 元 

公教：1,505 元 

軍：2,282 元 

公教：不發 

軍：1,630 元 

公教：不發 
不發 

合計 軍：26,471 元 

公教：24,007 元 

軍：19,565 元 

公教：17,805 元 

軍：13,232 元 

公教：10,950 元 

軍：9,780 元 

公教：8,150 元 

核准有案者：10,950

元 

新案申請者：8,150 元 

 

  



（二）下學期公費發給項目及標準 

核准待遇 全公費核准有案者 全公費新案申請者 半公費核准有案者 半公費新案申請者 身心功能障礙榮軍子

女者 

制服費 
不發         750 元 不發         375 元 

不發（舊案） 

375（新案） 

書籍費 800 元 800 元 400 元 400 元 400 元 

副食費 14,000 元 14,000 元 7,000 元 7,000 元 7,000 元 

主食米 軍：3,265 元 

公教：1,505 元 

軍：3,265 元 

公教：1,505 元 

軍：1,630 元 

公教：不發 

軍：1,630 元 

公教：不發 
不發 

合計 軍：18,065 元 

公教：16,305 元 

軍：18,815 元 

公教：17,055 元 

軍：9,030 元 

公教：7,400 元 

軍：9,405 元 

公教：7,775 元 

核准有案者：7,400 元 

新案申請者：7,775 元 

 

（三）學雜費減免依本縣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學雜費暨各項代收代辦費基準辦理，惟私立學校學雜費補助最高七千四百元。 

四、本就學優待金之申請分上、下學期辦理，原核准有案者上學期自七月至翌年一月，下學期一律從二月至六月。 

五、該學期新申請者（指新轉入學生、新事件發生者），請學校承辦人親自攜帶有關證件及申請書一式二份按規定繳驗日期到教育處辦理，

新申請身心功能障礙榮軍子女就學優待者應加繳新式戶口名簿或退役令，驗畢即發還。 

六、請領學生公費應造具印領清冊、就學優待名冊各一式二份，不加封面，送教育處審核。軍公教遺族及身心功能障礙榮軍子女之申請表、

優待名冊、印領清冊須分開填報。 

七、申請書、優待名冊、印領清冊之各項資料請務必填寫清楚；印領清冊及優待名冊請加蓋學校關防。 

八、本就學費用優待申請作業流程如下： 

（一）本府函文各校開始受理申請。 

（二）各校新案申請者，攜帶申請書及證件至敎育處審查。 

（三）新案申請經審查核准者，教育處函文該校核准公費類別。 

（四）各校將舊核准有案連同新案申請者，具優待名冊及印領清冊送件至教育處彙辦。 

（五）教育處承辦人員彙辦造冊，送件上級財主單位簽辦。 

（六）教育處函文各校開立領據，送府核撥申請金額。 

（七）各校發放申請學生就學費用優待金。 

九、本注意事項經縣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屏東縣軍公教遺族暨身心功能障礙榮軍子女就學費用補助 

1.流程圖： 

 

 

 

 

 

 

 

 

 

 

 

 

  

項   目 關係人/權責單位 控制點 使用表單 

結案 

「新案申請」： 
學生(家長)填寫『新案
申請書』1式2份，應
檢附資料：「軍公遺族：
撫卹證件」、「身心功能
障礙榮軍子女：退役
令」。 

彙整全校申請資料(新舊案) 
1.優待名冊(學校大印) 
2.印領清冊(學生簽名、

學校大印) 

於期限前寄送新案資料至縣
府辦理申請作業 
1.新案申請書(2份) 
2.新案應檢附證件資料(1份) 

教育處辦理撥款作業並
寄回用印後新案申請書
1份給學校留存 

 學校審核學生申請資

資料是否齊全符 

 將新案申請資料掃描成

PDF檔Email縣府送審 

不通過 
應補件
或修正 

通過 不通過 
應補件
或修正 

有新案 
無新案 

通過 

新案申請 

新案申請作業： 
核准文號告知學校 

學生(家長) 
學校註冊組 

學校註冊組 

學校註冊組 
教育處學管科 

學生 
學校註冊組、
文書、校長室 

學校註冊組 

學校註冊組 
教育處學管科 

新案定義：「新(轉)入學之學生、新發生之軍公教遺族或身心功能障礙榮軍子女」 

教育處學管科 
學校註冊組 

 

新案申請書(2份) 

(1)新案申請書 
(2)優待名冊 
(3)印領清冊 

學校領據 
 

新案申請書(2份) 
應檢附證件資料 

新案申請書(2份) 
應檢附證件資料 

(1)新案申請書(2份) 
(2)新案應檢附證件
資料(1份) 

(3)優待名冊(1份) 
(4)印領清冊(1份) 

(1)申請書(2 份)是否詳
實填寫：家庭狀況、關
係、撫卹年限等。 

(2)撫卹證件勾選與檢附
資料是否相符。 

(3)字號與與檢附資料是
否相符。 

(4)檢附『撫卹證件』、『退
役令』、『親屬關係』等
相關證明文件(1份)。 

(1)申請書(2份)是否詳實
填寫。 

(2)撫卹證件勾選、字號與
檢附資料相符。 

(3)相關檢附證明文件影
印加註『影本與正本相
符』字樣，並由承辦人
核章。 

(4)申請書(2份)承辦人及
相關主管核章。 

(1)申請書填寫及簽核
完整。 

(2)相關檢附證明文件
影印加註『影本與正
本相符』字樣，及承
辦人核章。 

(1)新案申請書(2份)資料
正確完整(注意金額、
年級) 

(2)優待名冊(2份)及印領
清冊(2份)皆要蓋學校
大印。 

(2)優待名冊與印領清冊
1 份學校留存，1 份送
府辦理請款。 

(1)資料完整性是否正確。 
(2)優待名冊及印領清冊是

否蓋學校大印。 
(3)信封註明：「OO 學校申

請 112-2 屏東縣軍公教
遺族暨身障榮軍子女就
學補助。 

領據金額、日
期、學校大印、
主管核章 



序號 項目 錯誤態樣 正確做法

1 撫卹資格認定 退休後身故 撫卹定義為「在職因公身故」，退休後身故者 不算。

2 補助金額算錯

全公費補助計算如下：(新臺幣) (1)書籍費一學期800元。

(2)制服費一學年1,500元。 (3)副食費每月2,800元。

(4)主食米：軍人遺族每月653元，公教遺族每月301元，公教遺族

半公費不發「主食米」。

3 舊案上下學期金額算錯
(1)上學期補助7月至1月，共計7個月。 

(2)下學期補助2月至6月，共計5個月。

4 新案金額算錯
(1)上學期補助9月至1月，共計5個月。 

(2)下學期補助2月至6月，共計5個月。

5 舊案金額算錯 舊案下學期「制服費」不發。

6 學生年級寫錯
新學年度開始仍寫學生前一學年度之

年級
新學年度記得學生年級要升級。

7 新案未先送審 新案資料應先送審，通過後再檢送學校名冊及印領清冊。

8 新案未先Email直接寄送紙本

新案資料採Email送件審核，相關資料用印後，請學校掃描PDF檔 

Email給承辦人，待確認資料無誤後，再連同學校名冊及印領清冊

一起檢送。

9 檢送資料漏『學生簽名、學校關防』 資料寄出前請詳細檢查應核章及簽名之處。

軍公教遺族補助申請相關作業錯誤態樣                               114.2.6

金額寫錯

送件程序


